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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报送死刑复核案件的几项规定的通知
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报送死刑
复核案件的几项规定的通知

（１９７９年１２月１２日　[79]法办字第92号）

各省、市、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的有关规定，现对报送死刑复核案件作如下几项规定：
一、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的第一审案件，被告人不上诉，并经高级人民法院复核同意判处死刑的；高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的第一审案件，被告人不上诉的，和判处死刑的第二审案件；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罪犯，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，抗拒改造情节恶劣的，或者又犯新罪的，以及发现了判决时所没有发现的罪行的，经查证属实，由高级人民法院依法判决执行死刑的案件，都应当报送本院核准。
二、凡报送死刑复核案件，必须做到犯罪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实、充分，适用法律正确，诉讼文书齐备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的第一审案件，被告人不上诉的，高级人民法院在复核的时候，必须提审被告人的，核对事实和证据。
三、高级人民法院向本院报送死刑复核案件时，必须报送死刑案件综合报告和判决书（各十五份），一案一报，并报送全部诉讼案卷和证据。共同犯罪的案件，要报送全案的诉讼卷宗和证据。
（一） 死刑案件综合报告，应包括以下主要内容：

１．被告人的姓名、性别、年龄、民族、籍贯、住址、职业、简历，以及拘留、逮捕、起诉时间和现在羁押的处所；

２．被告人的犯罪事实和情节（包括时间、地点、动机、目的、手段、危害后果，以及从轻从重的情节等），认定犯罪的证据，依照刑法或者其他有刑罚规定的法律的哪些条款定罪判刑的；

３．高级人民法院认为需要说明的其他问题。

（二） 死刑复核案件的诉讼案卷中，应具备下列诉讼文书和证据：

１．拘留证、逮捕证、搜查证；

２．扣押赃物、证物的清单；

３．公安机关的侦查终结报告和起诉意见书；

４．人民检察院起诉书；

５．中、高级人民法院承办人的审查报告、法庭审判笔录、合议庭的评议记录和审判委员会的讨论决定记录；

６．被告人上诉书、人民检察院抗诉书；

７．中、高级人民法院的判决书、裁定书和向被告人宣判的笔录、送达回证；

８．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，并经过查证属实的肯定的和否定的证据，包括物证（大型的、易腐烂的在运送途中有腐蚀、溶解、爆炸、放射等危险的，可以不送原物，但要附送原物的照片和对物证的鉴定及说明）、书证、证人证言、被害人陈述、被告人供述和辩解、鉴定结论和勘验、检查笔录。

四、经过本院复核的死刑案件，按照下列情形分别进行处理：
（一） 原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、量刑适当的，由本院用裁定核准死刑，并由本院院长签发执行死刑的命令；

二） 原判决事实不清楚或者证据不足的，由本院用裁定撤销原判，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；

（三） 原判决认定事实没有错误，但是适用法律有错误，或者量刑不应的，由本院用裁定撤销原判，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，或者由本院用判决直接改判。

五、本院的执行死刑命令，由高级人民法院转达原审人民法院交付执行。执行后，由交付执行的人民法院将执行死刑情况（包括执行死刑前后的照片）及时逐级报告本院。但是，在执行前，如果遇有刑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、第一百五十五条规定的，应当停止执行或者应当暂停执行的情况时，交付执行的人民法院应当停止执行，并且立即将停止执行的原因用书面报告本院，由本院作出裁定。
六、高级人民法院对全省、市、自治区审判死刑案件的工作，应当每年写出工作总结，报告本院。遇有重大问题，可随时报告。
七、专门人民法院报送死刑复核案件，应当参照本通知的规定执行。
八、本规定自１９８０年１月１日起执行。本院过去有关死刑案件报核问题的规定与本规定有抵触的，不再适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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